
歡迎瀏覽網站： http://bm.icac.hk 
以了解更多有關物業管理的防貪諮詢服務。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852) 2929 4555. 
如要舉報貪污，請致電24小時舉報熱線：(852) 25 266 366

有關物管公司或物業管理人提供的物管服務事宜，請致電 

(852) 3696 1111或電郵至enquiry@pmsa.org.hk聯絡物業管
理業監管局。

香港市民居住的住宅樓宇，有不少由物業管理公司（物管公司）

管理。物管公司職員和物業管理人若有違反道德操守的行為或做

法，不僅令居民利益受損，更會影響樓宇的安全和衞生情況。樓

宇居民和物管公司應時刻留意物管公司職員、物業管理人和其他

相關人士（例如承辦商、服務供應商等）有否出現任何違反法律

或道德操守的行為。本單張羅列了物業管理業的常見防貪警示，

以協助居民、物管公司和物業管理人及時識別貪污問題和實施防

貪措施。

物業管理
      防貪警示

防貪警示：

物管公司缺乏規管職員接受利益的政策（例如在節日期間接受「利是」和

禮物）或政策內容有欠清晰。

誠信風險：

若沒有訂立規管接受利益的政策或政策內容有欠清晰，職員有可能藉此索

取或接受利益，以致自己須回饋對方，更會影響其在執行職務時的公正性

或判斷力，最終損害到自己及／或物管公司的聲譽。

管控措施：

制訂誠信管理政策，訂明接受利益的限制，並規定物管公司職員須盡可能

彙報（或在適當情況下拒絕）任何獲提供的利益。

本單張只提供一般指引，不會就每種情況下可能出現的所有事宜提供處理方法。本單張中有關《防止賄賂條例》

（第201章）和其他相關法例／法律條文的解釋，只屬一般和概括性質，以便容易理解。本單張的使用人士如有

需要，應就個別情況參考法例／法律條文的原文或徵詢法律意見。任何人如因本單張的內容作出或放棄作出任何

行動而招致損失，廉署及物業管理業監管局概不會負上任何責任，包括法律或其他責任。此外，本單張提供的意

見和建議均不屬於規定，亦非詳盡無遺，並且不可取代任何法律、監管或合約規定。本單張的使用人士應參考有

關當局發出的相關指示、守則和指引，並因應機構的營運需要和貪污風險，採用最適當的措施。本單張中的資料

為截至所示最後修訂日期的最新資料。本單張的版權歸廉署及物業管理業監管局所有。歡迎有興趣人士翻印本單

張作非牟利用途，惟須註明出處。

      二零二一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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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貪警示：

沒有對長期表現差劣（例如環境衞生惡劣、保安員人手不足

等）的服務供應商採取規管行動。

誠信風險：

物管公司職員或物業管理人可能受賄縱容表現欠佳的服務供

應商。

管控措施：

設立機制監察服務供應商的表現，例如定期巡查環境衞生狀

況、突擊檢查人手供應，以及定期評核服務表現等。

適時向表現欠佳或違約的服務供應商採取跟進行動。 

防貪警示：

招標／報價文件的規格要求中指定產品品牌。

規格的要求為個別投標者而設。

誠信風險：

物管公司職員／物業管理人可能透過指定品牌或採用過度局限的規格，偏袒合

謀的投標者。

管控措施：

根據業主組織要求、所需功能、服務水平和性能標準制訂規格細則。

避免指定品牌或規格過於局限；如確有需要，須妥善記錄有關理據。

防貪警示：

符合要求而出價最低或得分最高的標書不獲判合約（例如利用捏造「理據／理

由」導使標書評審小組／業主組織成員選取合謀的投標者，而非出價最低或得

分最高的投標者）。

誠信風險：

不誠實的標書／報價評審小組成員（例如物管公司職員或物業管理人）可能收

受某承辦商的利益，藉不當行為協助後者取得合約。

管控措施：

預先釐訂評審準則，並不得在開啟標書／報價單後更改評審準則。

要求評審小組成員各自根據預先釐訂的條件／評分準則評審標書／報價單，並

妥善記錄評審結果。

要求有份參與招標及／或評標過程的人士申報是否與投標者有任何實際和觀感

上的利益衝突及該衝突的詳情。

採購物品和服務



財務管理
防貪警示：

未能提供適當文件證明申領款項事宜（例如散工的工資、

物管公司職員／物業管理人因公務所招致的開支等）。

會計記錄經常出現性質含糊的交易，例如「其他開支」和

「雜項開支」等。

誠信風險：

物管公司職員／物業管理人可能侵吞管理基金，並偽造交

易記錄以掩飾其不當行為。

管控措施：

將各項財務監管的重要職務（例如授權、發放款項和保存

會計記錄等）分工。

定期將分類帳目與銀行月結單互相核對，並對會計記錄進

行定期審計。

規定物管公司職員提出申領要求以支付款項時，須盡量提

供收據，並妥善保存以作記錄。

處理投訴
防貪警示：

即使居民多番投訴，仍未對違規行為（例如擅自佔用公用

地方等）採取行動。

誠信風險：

物管公司職員／物業管理人可能漠視有關投訴或袒護違規

居民或租戶而沒有採取跟進行動。

管控措施：

規定物管公司須制訂處理投訴的時限，並監察遵守時限的

情況。

妥善記錄接獲的投訴、調查過程和結果。

指定一名高級職員批核擬採取的跟進行動和終止處理投訴

的決定。



防貪警示：

多名物管公司職員／物業管理人打卡上班後經常離開工作崗位。

派駐場地的實際工人數目經常較值勤記錄的人數為少。

誠信風險：

前線職員可能使用虛假的值勤記錄（例如為同事打卡）詐騙物管公司或業主組織。

服務供應商可能利用「影子工人」詐騙物管公司或業主組織薪金。

管控措施：

盡可能使用電子值勤記錄系統，例如智能卡或生物特徵打卡系統等。

盡可能安裝閉路電視（例如在打卡機附近）以監察簽到過程。

明確規定職員不得為其他人簽到。

突擊檢查物管公司和服務供應商職員的值勤情況。 

防貪警示：

物管公司職員經常投訴工作編更安排有欠公允。

誠信風險：

上司可能收受下屬的利益，作為在編配工作上給予優待的報酬，例如安排可獲

發超時工作津貼的值班時段、在農曆新年期間派往主要出入口的保安崗位等。

管控措施：

設立公平透明的編配工作制度，包括一些可獲取額外收入的工作／崗位（例如

逾時工作、農曆新年期間的特定崗位等）以及性質繁重的工作。

公開工作更表，並由物管公司管理層進行抽查。

防貪警示：

前線工人投訴須向上司支付「介紹費」才可獲受僱／續聘或

遭上司扣減工資。

工人與僱主沒有簽訂書面僱傭合約。

透過管工或上司等中間人以現金向工人發放工資。

很多物管公司職員是業主組織委員的親屬／朋友。

誠信風險：

管工或上司等中間人可能在工人招聘和管理上濫用職權，包

括—

在招聘／僱用過程中向求職者和工人索取和接受介紹費

等利益，以及

將工人工資據為己有。

物管公司職員可能提供就業機會（即《防止賄賂條例》（第

201章）定義下的利益）予業主組織委員的親屬／朋友以換

取優待。

管控措施：

闡明物管公司就招聘工人收取介紹／轉介／保留費的政策，

例如嚴禁提供、索取和接受有關費用。

規定職員須申報與求職者的關係。

盡量採用公開招聘方式，例如在勞工處就業中心刊登廣告，

而非經由業主組織委員轉介。

避免於招聘過程優待業主組織委員及其親屬／朋友。

以書面方式在僱傭合約訂明僱用條件和工資。

透過銀行轉帳或支票等方式直接向工人發放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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